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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廟區砲校 10 米聯外道路延伸工程 
暨新仁橋拓寬工程(非都市計畫區) 

第 1 場公聽會會議紀錄 
壹、事由：關廟區砲校 10 米聯外道路延伸工程暨新仁橋拓寬工

程需要，擬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意見，

並廣納各界意見，審慎衡酌徵收土地之公益性及必

要性。 

貳、會議日期：109 年 10 月 7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0 分 

参、會議地點：臺南市關廟區公所三樓禮堂（地址: 臺南市關廟

區香洋里中正路 998 號） 

肆、主持人：林順福（代）                 記錄：黃瓊儀 

伍、出席單位及人員： 

臺南市議會：市議員許又仁服務處主任陳銘杰、市議員鄭

佳欣服務處助理王士豪、市議員郭鴻儀服務

處秘書林世宏、市議員杜素吟服務處秘書林

佳良 

臺南市政府地政局：未派員 

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未派員 

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未派員 

臺南市歸仁地政事務所：未派員 

臺南市關廟區公所：凃主任秘書秀惠、楊課長正文 

臺南市關廟區新埔里：張里長敬仁 

黎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師陳宣佑 

立固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鄭清中、洪曉芩、蕭美君、

陳勻柔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許淑清、戴明哲、黃瓊儀、陳怡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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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出席之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詳如簽到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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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興辦事業概況 

一、 工程範圍概述： 
本案工程位於臺南市關廟區砲校湯山營區東南側聯外道路(10米)

之延伸段，介於國道 3 號的跨越橋西側至新仁橋進入新埔里聚落前。

新仁橋橋樑現況長約 67.5 公尺，寬約 4.5 公尺，為三跨連續雙 T 型

梁橋，引道為混凝土箱涵構築，橋樑現有橋面版伸縮縫填縫料流失，

橋樑護欄有混凝土剝落及鋼筋裸露情形，外露鋼筋則有鏽蝕狀況，橋

樑墩柱及橋樑結構表面有裂縫及混凝土剝落情形。 

依據經濟部水利署 104.05「鹽水溪治理計畫」報告，現有新仁橋

因橋台位於河道治理計畫線內，橋長小於計畫河寬 72 公尺，且河道

兩岸皆未施作堤防，導致新埔里里民於颱洪期間常受許縣溪洪災之

苦。為了配合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局規劃施作之左岸堤防及堤岸

道路，進行本案橋樑拓寬改建工程以期改善水患問題，本案橋樑竣工

後橋長增加為 112 公尺、橋寬增加為 9 公尺，結構配置採鋼箱梁橋

型，單柱式橋墩、雙跨連續梁，引道部份予以拓寬、採擋土牆填高道

路、調整縱坡、改善道路起伏落差大之狀況，並設置側溝改善排水。 

二、 用地範圍之四至界線 

本改建工程位於關廟區新埔里新埔二街 72 巷，北自國道三號跨

越橋西側起，南至新仁橋，工程用地範圍之東西兩側現況以農作改良

物為主，並設有簡易鐵皮工廠。 

三、 用地範圍內公私有土地筆數及面積，各占面積之百分比： 

土地權屬 筆數 需用面積(㎡) 百分比(%) 

公有土地 2 712.00 55.58 
私有土地 5 569.00 44.42 

總計 7 1,281.00 100.00 

四、 用地範圍內私有土地改良物概況： 

工程範圍內土地改良物現況為橋樑、道路及農作改良物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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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用地範圍內土地使用分區、編定情形及面積之比例： 

土地使用分區 編定情形 筆數 需用面積(㎡) 百分比(％) 

一般農業區 
交通用地 1 612.00 47.78 
農牧用地 5 546.00 42.62 

河川區 水利用地 1 123.00 9.60 
合計 7 1,281.00 100.00 

六、 用地範圍內勘選需用私有土地合理關連及已達必要適當範圍之

理由： 

本橋樑拓寬工程位於臺南市關廟區，為配合經濟部水利署第六

河川局規劃施作五甲堤防與堤岸道路，並改善橋樑長度不足問題、增

加車行寬度、改善橋樑現有結構不良情形，以避免汛期洪患之苦。本

工程竣工後，將可改善橋樑安全及符合治理長度，提升往來行駛車輛

之行車及人身安全，實有進行橋樑改建之必要。本府配合該橋樑拓寬

改建工程辦理用地取得，已優先納入現況為橋樑、道路使用及公有之

土地，故勘選私有土地已達合理、適當範圍。 

七、 用地勘選有無其他可替代地區及理由： 

本案工程範圍內所需土地為橋樑拓寬工程範圍內所必要之適當

範圍，已納入現況為橋樑、道路之土地及優先納入公有土地，以降低

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及地上物所有權人之損害至最低，故勘選用地尚

無其他可替代地區。 

八、 其他評估必要性理由： 

新仁橋跨越許縣溪，其位於臺南市關廟區砲校湯山營區東南側

聯外道路(10 米)跨越國道 3 號道路之延伸路段上，為避免砲校發展

對新埔里聚落造成交通衝擊，並改善新仁橋橋樑長度不足、橋樑結構

現況已有鋼筋裸露等問題，同時配合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局規劃

施作左岸堤防及堤岸道路，引導未來砲校湯山營區 10 米聯外道路之

車流，於跨越國道 3 號走新仁橋後得經堤岸道路轉仁愛路進入關廟

市區，以避開直接對新埔里聚落造成行車、生活及人身安全之衝擊，

並改善地區性淹水災情，故其有改建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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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範圍現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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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及合理性評估報告 

針對本興辦事業公益性及必要性之綜合評估分析，依據土地徵收

條例規定，依社會因素、經濟因素、文化及生態因素、永續發展因素

及其他因素予以綜合評估分析說明如下。 

評估項目 影響說明 

社會因素 徵收所影響人

口之多寡、年

齡結構 

    本橋樑拓寬工程範圍坐落於關廟區新

埔里，截至109年度8月份關廟區總人口33,

989人，總戶數11,425戶，男性人口數17,46

3人，女性人口16,526人，新埔里總戶數40

8戶，人口數1,194人，男性人口數618人，

女性人口數576人，年齡結構以31~50歲人

口居多。 

    本改建工程為拓寬及加長現有橋樑，

本工程完工後將直接或間接影響關廟區新

埔里周邊居住人口，並可受惠砲校湯山營

區往來關廟市區及周邊地區通行之民眾，

對人口年齡結構較無直接影響。 

徵收計畫對周

圍社會現況之

影響 

    本改建工程範圍用地就原有橋樑及產

業道路進行拓寬改建，工程完成後可提升

地方聯外通行及運輸等能力，改善地區性

淹水災情，同時避免往來砲校校區之行駛

車輛對新埔里聚落民眾生活、行車及人身

安全之影響。 

徵收計畫對弱

勢族群生活型

態之影響 

本工程用地之選用已盡量降低對土地

所有權人之影響，案內亦未有弱勢族群，

本橋樑拓寬工程竣工後將可改善橋樑結構

安全，增加地區防災機能，提升當地交通

便利性，改善地方生活環境，對計畫範圍

外之弱勢族群生活亦可獲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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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影響說明 

徵收計畫對居

民健康風險之

影響程度 

本橋樑拓寬工程可強化交通路網的安

全，將提供新埔里里民更安全與舒適的交

通品質，並可進一步促進土地的利用與發

展、提升區域防災能力，對於居民的健康

風險具有正面的效益。 

經濟因素 徵收計畫對稅

收影響 
本案係屬非都市計畫區，其中權屬為

私有土地之面積為569.00平方公尺，占全

範圍面積的44.42%，於取得土地後，將依

土地稅減免規則得全免地價稅。 

本計劃工程完竣後，不僅改善橋樑結

構安全、符合河川治理計畫長度，並避免

造成對新埔里聚落之交通衝擊，提升運輸

效益以促進區域發展，將可有效帶動地區

之經濟發展。 

徵收計畫對糧

食安全影響 
本工程範圍內之私有土地為非都市計

畫區內一般農業區之農牧用地，本案工程

雖可能減少部分農糧收成，但徵收面積較

小，對糧食安全應尚不致於造成影響，且

於工程完工後，可有效提升產業運輸效率，

故應無造成糧食安全問題。 

徵收計畫造成

增減就業或轉

業人口 

本案工程施工過程僅影響部分農業收

益，應不致造成人口轉業，本工程竣工後

將可有效改善交通運輸效率，促進地方經

濟發展，有利區域增加就業人口，帶動地

區性就業成長。 

徵收費用及各

級政府配合興

辦公共設施與

本橋樑拓寬工程所需非都市計畫區用

地涉及臺南市關廟區新埔段共計7筆土地，

總面積1,281.00平方公尺，其中私有土地有



10 
 

評估項目 影響說明 

政府財務支出

及負擔情形 

5筆，面積為569.00平方公尺(44.42%)。本

工程用地取得作業由臺南市政府工務局編

列109年市預算辦理，故徵收補償費來源無

虞，亦無排擠其他公共建設之情形。 

徵收計畫對農

林漁牧產業鏈

影響 

本案工程範圍內主要以農業活動為

主，在施工期間會以減少影響農製品加工

及農業活動的進行為目標，且本工程涉及

面積僅占整體區域農業使用土地之小部

分，並無大量使用農耕土地、更無涉林業、

漁業用地，橋樑拓寬工程應不致對農林漁

牧產業鏈造成重大影響。 

徵收計畫對土

地利用完整性

影響 

本工程以拓寬現有橋樑及引道範圍進

行施作，且橋樑改善工程完工後將有助於

健全區域交通路網，帶動地區發展、提升

地區防災能力，將有助於土地利用的完整，

並提升交通安全及生活品質。 

文化及生態

因素 

因徵收計畫而

導致城鄉自然

風貌改變 

本橋樑拓寬工程為交通事業計畫，係

依現有橋樑及引道進行拓寬，將可改善關

廟區新埔里跨越國道3號之通行安全，提升

區域交通品質與汛期通行安全，對城鄉風

貌較無影響。 

因徵收計畫而

導致文化古蹟

改變 

本案工程範圍內並無文化古蹟、遺址、

或登錄之古蹟建築等，故對文化古蹟並無

影響。 

因徵收計畫而

導致生活條件

或模式發生改

變 

本橋樑及引道改建工程除施作期間可

能影響周邊交通動線，造成當地居民生活

通行些許不便外，並不會對生活條件或模

式發生太大改變。且橋樑拓寬改建後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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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影響說明 

改善既有橋樑長度不足、狹隘及結構鋼筋

外露等問題，以減少地區性淹水災情之情

事，並避免砲校湯山營區往來車流使用東

南側聯外道路時對新埔里居民造成交通流

量衝擊，有助改善地方生活機能，對居民

原本之生活條件或模式有正向之影響。 

徵收計畫對該

地區生態環境

之影響 

本橋樑拓寬工程範圍目前尚無稀有物

種生態，改建後將提升橋樑及現況道路使

用機能，工程施作將依據工程施工計畫進

行，故不致對自然環境產生影響。 

徵收計畫對該

地區周邊居民

或社會整體之

影響 

本案橋樑及道路拓寬改建後將可符合

河川治理的安全要求、解決地區淹水情事，

並改善地區交通路網系統，降低新埔里聚

落的交通衝擊，提升新埔里民眾往來各地

區之便利性，帶動地區發展，對於周邊居

民或社會整體有正面影響。 

永續發展因

素 

國家永續發展

政策 
依據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105

年3月永續發展政策綱領中所羅列之重點

發展政策，共分為4個層面：「永續的環境」、

「永續的社會」、「永續的經濟」、「執行的

機制」。 

「永續的社會」層面之第二面向「居

住環境」、第五面向「災害防救」分別提及

為提升城市競爭力與居住生活品質及全球

變遷下災害加劇，重視各項災害防治與救

災的重要性，而本案改建工程完工後，將

可有助於提升居民生活品質，並進而加強

社區防災機能，符合國家永續發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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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影響說明 

在「永續的經濟」層面中，第三面向

「交通發展」中議題五、提供民眾安全的

運輸環境及議題六、提升交通設施興建與

營運維護效能，依橋樑現況有效投入經費

進行維護與補強工作，本計畫為提升交通

品質及便利性與改善整體防災機能，並建

構社區便捷交通路網，符合國家永續發展

政策。 

永續指標     本拓寬工程可改善既有的橋樑長度不

足、颱洪期間淹水之苦，提升區域交通路

網的服務水準，提供民眾更優質安全的車

行環境，且使區域間的交通往返更加順暢，

提升區域整體的交通品質與經濟環境，促

進區域經濟發展，將進而增加稅收，工程

完工後亦可改善區域排水機能，提高對極

端氣候之防護能力，符合國家永續城鄉建

設政策之意旨。 

國土計畫 本拓寬工程用地係屬於非都市計畫區

土地，現編定為一般農業區交通用地、農

牧用地及河川區水利用地，徵收後作交通

事業使用後，將依規定一併變更編定為交

通用地，以符合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 

綜合評估分析 本工程符合下列公益性、必要性、適

當性及合法性經評估應屬適當： 

1.公益性： 

（1）本案工程係為改善新仁橋橋樑長度

不足及配合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

局施作五甲堤防與堤岸道路，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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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影響說明 

改善新埔里民飽受許縣溪於颱洪期

間造成之水患溢淹問題，工程竣工

後將可提供居民安全順暢之交通環

境，更完整的交通路網系統，提升居

民之生活品質，故符合公益性原則。 

（2）本計畫橋樑拓寬改建後，可增進關廟

區新埔里民眾交通通行便利及安

全性，亦提升周邊區域防災能力及

居住安全，爰此符合公益性原則。 

2.必要性： 

（1）本案計畫為往來關廟砲校湯山營區

10 米聯外道路之延伸路段，橋樑的

安全性影響了交通路網之順暢性及

完整性。 

（2）新仁橋現階段因長度不足及許縣溪

尚未施作堤防，每逢颱洪期間周遭

民眾飽受洪水溢淹災害之苦，影響

居民生活、來往民眾的行車及人身

安全。 

（3）考量為解決淹水造成之交通安全問

題，本橋樑拓寬工程將改善通水及

排水功能、並強化橋樑結構安全性，

同時使砲校湯山營區往來車輛使用

東南側聯外道路進入關廟市區時，

可使用新仁橋及堤岸道路至仁愛

路，避免對新埔里聚落造成交通流

量衝擊，因此本橋樑工程有其改建

必要，符合必要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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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影響說明 

3.適當性： 

本案橋樑改建計畫對於農業生產環

境、文化古蹟及生態環境影響不大；徵收

範圍均係橋樑、引道拓寬必須使用之土地，

考量道路路線銜接與通行安全，其路線勘

選使用土地已對土地所有權人損害最低、

並考量本橋樑拓寬之改建計畫對於當地居

民防災能力及道路安全有正面影響，對周

遭區域及居民生活將更加便利，符合適當

性原則。 

4.合法性：  

本計畫道路之私有土地取得作業，係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3 條第 2 款辦理交通

事業，故具備興辦事業之合法性原則。 

 



15 
 

玖、第 1 場公聽會出（列）席單位致詞： 
林科員順福： 

各位鄉親大家好，我是市府工務局新建工程科科員，敝姓林，因

股長另有要事今日主持由我代理，今天是關廟區砲校 10 米聯外道路

延伸工程暨新仁橋拓寬工程非都市土地用地取得的公聽會，因法令規

定須召開兩場公聽會、一場協議價購會，開會目的主要是跟地主說明

這次要開闢的位置、原因及必要性、公益性，待會將請不動產估價師

進行簡報說明，現場民眾如有任何意見，簡報結束後會留時間給各位

提問。 

拾、第 1 場公聽會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含書面

意見）及回覆： 

意見一（張里長敬仁）： 
橋樑工程附近地區無自來水，能否加入自來水工程，方便在地居

民民生、灌溉之用水。 
市府回覆： 

關於加入自來水的部分，會後將請工程單位與自來水公司研商。 

意見二（葉榮田）： 
本人為張可之繼承人，但未收到通知單等信件，請市府詳查實際

繼承人。妹葉芮秀 
市府回覆： 

本府已函詢戶政機關查明其合法繼承人，後續會議將通知全體繼

承人。 

拾壹、結論： 
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若會後尚有意見，請於公聽會結束

後，以書面向本府提出陳述意見。 

拾貳、散會（109 年 10 月 7 日上午 10 時 40 分） 


